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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新乡县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 作 报 告

—— 2025年9月26日在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新乡县审计局局长 杨现臣

各位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 年度县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县审计局对 2024 年

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开展常态化审计。

一、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18874万元，支出总

计 287540万元，年终结余 31334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

计 160157万元，支出总计 126156万元，年终结余 34001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数 13万元（均为上级补助收入），结余

13万元已列入 2025年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4005万元，支

出 11490万元。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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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率不高，截至 2024年 12月底，实际支

出 3954.41万元，尚未支出的上级专项资金 11964.87万元，支付

率仅为 24.84%。

2. 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指标分解下达不及时，有 17个指标超

出 30日逾期下达，最长逾期 162天。

3.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中科目调剂较多，预算编制精准性有待

提高。

4. 部分非税收入未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经财政代管资

金账户过渡后缴入国库，资金监管存在风险。

5. 个别单位财政代管资金账暂收性款项清理不到位，涉及资

金 126.82万元。

6. 个别单位对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料审核把关不严，在农机

拆解过程中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财政资金流失风险。

7. 个别政府投资项目存在多计工程造价、相关单位履职尽责

不到位等问题。

8. 个别单位应退未退项目质保金 82.56万元、履约保证金及

投标保证金本息 232.49万元、项目监理履约保证金 3.4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本次对 1 个单位开展了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从审计情况看，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有：

1. 未按规定建设县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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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召营文营村、古固寨于庄村等 17个村级公益性公墓及

翟坡镇杨任旺骨灰堂未经审批。

3. 5个乡镇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面积不达标。

4. 年初预算未见党组会议研究记录。

5. 未及时停发 1 人困残补贴，涉及资金 0.08 万元，审计期

间资金已追回并上缴财政。

6. 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存在固定资产盘亏 12.24万元（原

值）、应计未计固定资产 16.45 万元、81.22 万元国有资产长期

闲置、未经财政部门批准，将 83.25万元（原值）国有资产提供

给其他单位使用等问题。

7. 未按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未明确履行内部审计工作

的机构级人员，未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8. 对以往审计中发现的“往来款长期挂账，涉及资金 156.37

万元”问题，未整改到位。

以上是 2024 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

况。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措施积极整改。下一

步，县审计局将持续跟踪督促，并于年底前向县人大常委会全面

报告整改情况。

各位主任、各位委员，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审计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依法忠诚履行审计

监督职能，自觉接受县人大监督，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为持

续推进新乡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审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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